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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屬法例的標題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 (修訂)規則 (1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J)

2016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1執業修訂規則 J)

(合稱「修訂規則 J) (載於盤盤)

B. 引言/背景

(吋 香港法例第 159 章《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7(d)條訂明，任何人不得

以律師資格行事，除非他正遵從香港律師會理事會 (1理事會 J) 所

訂立的彌償規則。理事會訂立有關規則的權力來自《法律執業者條

例〉第 73A 條。

(b) <律師(專業彌償)規則}(1專業彌償規則 J) 是〈法律執業者條例〉

的附屬法例，屬香港法例第 159M 章。

(c) 專業彌償規則訂明，律師會獲授權成立與維持一個基金，提供在〈法

律執業者條例〉第 73A 條所提及的彌償。該基金被稱為香港律師彌
償基金 (1基金 J) 。基金由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 (1彌償公司 J)

持有及管理。彌償公司是一間擔保有限公司。

(d) 基金為所有律師及/或其僱員提供專業彌償保障，以支付因律師執

業業務所招致的民事法律責任的有關申索。基金的營運方式，例如

適用於所有律師的彌償條款及條件、免賠額的計算辦法、免除條款，

及所有律師向基金供款的計算公式，都是統一地根據專業彌償規則
制訂。

(e) 彌償公司董事局多年來在應用專業彌償規則時，曾遇到各種執行問

題，因此委聘一名御用大律師檢討專業彌償規則，並擬備修訂草稿，

為規則作出更新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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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修訂附屬法例的理據

專業彌償修訂規則包括對專業彌償規則的雜項修訂，旨在:

(a) 改善基金的日常營運;

(b) 令專業彌償規則更清晰;

(c) 為公眾人士提供更佳保障;

(d) 改正專業彌償規則內的錯字及文法錯誤。

執業修訂規則則把香港法例第 159H 章中文版本內第 2B 條「中國委任的見

證人員」一詞糾正為「中國委託公證人」。

D. 主要條文的解釋

專業彌償修訂規則包含了由律師會的專業彌償諮詢委員會、民事訴訟委員

會、人身傷亡訴訟事務委員會、以協商方式解決爭議委員會及彌償公司董

事局多年來議決後作出的雜項修訂，其中包括:

(吋 澄清律師的執業業務_ 1執業業務 J (第2條)的定義將包含「在任

何形式的另類爭端排解程序中的中立方、中國委託公證人或婚姻監

禮人 J '以擴闊基金的涵蓋範圍;

(b) 澄清就基金及受保人對於申索是否需予爭辯一事 (1大律師條款 J) ，

將由大律師根據附表 3 第 8(1)(c)條的條文作出決定，而非根據第 13

條由全面仲裁決定;

(c) 修訂大律師條款，讓各方可選擇把爭議交由一名大律師或資深大律

師作出決定(現行的專業彌償規則規定只可交由資深大律師作出決

定)。更多選擇的空間或可為各方節省開支(附表 3第 8(1)(c)條);

(d) 賦予權力給彌償公司去委任一間不在理事會委任的律師行名冊(第

17 條)內的律師行。當名冊內的律師行未能提供某一個法律範疇的

專業知識，或所有名冊內的律師行均可能有利益衝突時，彌償公司

便需要運用此權力更靈活地處理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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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澄清當彌償公司或律師會在真誠行事時，可從基金支付或代墊付處

理申索時招致的所有開支、費用及法律責任(附表 2 第 3(d)條);

(f)把處理及批核放棄獲補還免賠額的權力，由申索委員會轉移至彌償

公司蓋事局(附表 3第 1(1)(b)條);

(g) 取消一條除外條款(附表 3 第 1(2)(c)(x)條)，令即使執業業務的主管
因某些違責而沒有支付基金供款，因而並未能獲發有關收據時，彌

償基金依然會為該律師提供彌償保障。彌償公司有權力根據附表 3

的第 9段向律師行的每一位主管追討過期供款及利息;

(h) 整合收取過期供款利息的條文，在專業彌償規則內採用統一的懲罰

利息息率(與《高等法院條例} (第4 章)第 49 條向判定債項收取

的利率一致) ;

(i) 修訂附表 3 第 8(1)(吋條及加入第 8(1)(d)條，令彌價公司接手處理任
何申索的酌情權，毋須建基於事前已經啟動大律師條款。此修訂在

某些情況下十分重要，例如當申索者向己去世的獨營執業者提出申

索，而該名執業者未有委任代表處理其遺產時，在該情況下，除非

彌償公司接手處理申索程序，否則申索人可能不能獲得賠償。

。) 修訂附表 3 第 8(1)(吋條，令彌償公司在接手處理申索後所招致的訟

費能從賠償額中扣除。

就〈執業修訂規則〉的解釋，請參考上文 C段。

E. 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日期及生效日期

律師會希望修訂規則可於 2016 年 11 月 30 日提交到立法會。律師會會長將

會在憲報公告內指定其生效日期。

E 諮詢有關團體的結果

上述修訂由律師會的不同委員會及彌償公司蓋事局經多年討論後提出，並

經彌償公司董事局及理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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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絡職員的資料

職員: 廖以芹
專業彌償計劃副總監

地址: 中環德輔道中 71號永安集團大慶三樓
電話號碼: 28460557

H. 提交的機構及日期

修訂規則在 2016年11月 25 日在憲報刊登。此摘要在 2016年11月 17 日
由律師會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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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律師(專業研償)(修訂)規~U)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第 1 條

條次
123456 

7 

8 

9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目錄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髏言D規則}

(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H第 159 章)第 73 及 73A
條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香港律師會會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修訂〈律師(專業彌償)規則}

{律師(專業彌償)規則H第 159 章，附屬法例 M)現予修訂，

修訂方式列於第 3 至 9 條。

3. 修訂第 2 條(釋義)

(1) 第 2 條 ， iíf~可業業務的定義一一

廢除

“就附表 1 而盲， "。

(2) 第 2 條，財主配甘定義

廢除

頁次

生效日期 .............................................................................1 

修訂{律師(專業彌償)規則}

修訂第 2 條(釋義)。

修訂第 11 條(彌償的提供) ...................................................................2 

修訂第 13 條(爭議) ...............................................................................3 

取代第 17 條 ......... 。……...................... …..4 

17 律師行委員會 ..4 

修訂附表 1(向基金作出的供款) ..........................................................4 

修訂附表 2(基金的管理及行政) .….............“ ....................................5 

修訂附表 3(兔除及條件) ......................................................................6 “就附表 I 而言，"。

(3) 第 2 條一一

廢除委員會會卸的定義

代以

“委員會倉庫 (p血el solicitor)指獲彌償公司委任的某律師

行
(份 以就任何針對獲彌償保障者或前律師提出的申

索，因其向彌償公司根據本規則尋求彌償，代
表該名獲彌償保障者或前律師行事;或

(b) 以向彌償公司在本規則下所負的責任，提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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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2日 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4) 第 2 條，教榮昌會發的定義， (h)段一一

廢除

“或"。

(5) 第 2 條，難業業務的定義， (i)段一一

廢除

“情況下)，，，

代以

“情況下):"B

(6) 第 2 條，哥哥業槳掛甘定義，在(i)段之後

加入
“(j) 在任何形式的另類爭端排解程序中的中立方，

(k) 中國委託公證人;或

2 

(1)根據(婚姻條例} (第 181 章)委任的婚姻監禮

人，"。

(7) 第 2 條一一

廢除毒MiÆI諾骨甘定義

代以

“存府還吉亞1至學 (re1ated costs)指以下所招致的一切訟費及開

支
(a) 在任何針對獲彌償保障者或前律師所提出的申

索中為作出抗辯或和解而在獲認可保險人或彌
償公司的同意下所招致的，或

(b) 彌償公司在行使附表 3 第 8(1)(d)段的權力時所
招致的"。

4. 修訂第 11 條(彌償的提供)

(1) 第 11(l)(b)條

廢除

第 5 條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貝目}

3 

“為該項申索的抗辯、和解或妥協或其任何組合所招致的

訟費及開支"

代以

“有關連訟費或其任何組合"。

(2) 第 11 (l )(c)條

廢除

“為申索的抗辯或和解或妥協所招致的訟費及開支"

代以

“有關連訟費"。

(3) 第 11(1)(c)條一一

廢除

所有‘該等訟費及開支"

代以

“該等訟費"。

5. 修訂第 13 條(爭蠻)

(1) 第 13 條

廢除

“任何爭議或歧見是關於任何律師按照第 4 條將作出或安

排作出的任何供款額的法律責任的存在"

代以

“在符合附表 3 第 8(l )(c)段的規定下，關於任何律師按照

第叫劍新會出或安排作出的任何供款額的法律責任的存在

或額量的任何爭議或歧見"。

印第 13 條一一

廢除

“將提供彌償的任何申索或任何申索量者"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貝U)

第白條 4 

代以

“將就其提供彌償的任何申索或該申豪的額量"。

6. 取代第 17條

第 17 條一一

廢除該條

代以

“ 17. 律師行委員會

(1) 理事會須委任一個律師行委員會，而彌償公司可從
該委員會內委任委員會律師。

(2) 彌償公司如認為有此需要，可委任一間不在理事會
根據第(1)款委任的律師行委員會內的律師行作為委
員會律師。"。

7. 修訂附表 1(向基金作出的供款)

(1) 附表 I

廢除

“[第 2 、 4 及 9 條]"

代以

“[第 2 、 4 及 9 條及附表 2 及 3]" 。

(2) 附表 1 '第 2(1)段一一

廢除(d)分節

代以

“ (d) 主管在補辦沒有按(c)分節辦理的事情後，彌償公司
須評估就執業業務須支付的供款，而

(i) 經評估的供款款額如少於已支付的供款款額，
則有關差額須無息付還有關律師行;或

第 8條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5 

(ii) 經評估的供款款額如超出己支付的供款款額，
則有關律師行須在被要求時，而其每名主管亦
有共同及各別責任，向彌償公司支付供款款額
的餘額，並連帶支付該餘額的款額按第 5(3)段

計算至彌償公司收到付款時的利息。"。

(3) 附表 1 '在第 4 段之後一一

加入

“ 5. 逾期供款的利息

(1) 彌償公司可隨時以書面向須就其律師行作出供款的
每名律師行主管，要求支付供款款額的任何待付餘

額，並連帶支付按第(3)節計算的待付餘額利息。

ο) 有關律師行的每名主管均有共用及各別的責任在書

面要求發出後 14 天內，很據第(1)節向彌償公司支付
有關款額。

(3) 利息的計算一一

(a) 由待付餘額!êU期須予支付的日期或從彌償公司
在書面要求中所訂的較後日期起計，及

(b) 以按{高等法院條例H第 4 章)第 49 條不時就
判定價項所容許的同樣利率計算。"。

8. 修訂附表 2(基金的管理及行政)

(1) 附表 2 ，英文文本一一

廢除

“ [ru1e 5]" 

代以

“ [r. 5]" 。

(2) 附表 2 ，第 2(d)段一一

廢除



第 9條

位的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言D規則}

所有“與妥協"。

(3) 附表 2 ，第 2(e)段

廢除

“與妥協"。

(4) 附表 2 ，第 3(d)段

廢除

“就基金所招致"

代以

“就基金及本規則所招致"。

(5) 附衰 2 ，第 3(d)段一一

廢除

在"律師會"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自

“或彌償公司在真誠行事時就以下所有或任何方面所

招致的任何上述訟費、經常開支、費用及其他開支

以及法律責任

(i) 基金的成立或維持、或其管理、行政或保障，

(ii) 處理向基金提出彌償的任何申索，

(iii) 處理第三方針對獲彌償保障者或前律師提出的
任何申索。"。

9. 修訂附表 3(免除及條件)

(1 ) 附表 3 一一

廢除

“[第 2 及 10 條]"

代以

“[第 2 、 10 及 13 條及附表 2]" 。

第白條

(2日 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2) 附表 3 '第 1(1)段，但書， (a)段一一

廢除

7 

“就任何申索而支付或在從基金中所支付的任何款項中包
括適用於該項串索"

代以

“隨時地就任何申索、申索人的訟費或有關連訟費，支付

或包括在從基金支付的任何款項 適用於該項申索、申索

人的訟費或有關連訟費"。

(3) 附表 3 '第 1(1)段，但書，但)段

廢除

“己如此支付的任何款項的全部或(在符合下文另有的規定

下)彌償公司所要求的部分，以及補遷就已如此支付的任
何款項的利息"

代以

“其所要求的全部或(在符合下文另有規定下)部分的適用
於該項付款的兔賠額，以及補選彌償公司所要求的有關款

額的利息"。

(4) 附衰 3 '第 1(1)段，但書，叫段，在“主管"之後

加入
“及前主管"。

(5) 附表 3 ，第 1(1)段，但喜一一

廢除制度

代以

“ (b) 就任何申索而害，如一一

(i) 就獲彌償保障者一方，沒有承認、裁斷或接受
該方須負起法律責任，而

(ii) 就申蒙人針對獲彌償保障者提出的申索，沒有
從基金支付款項予申索人，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第 9條 8 第 9條 9 

則彌償公司可以書面全部或局部放棄彌償公司獲補 廢除
還該筆已由基金付出的兔賠額的權利，並可修訂或 在4訟費或"之後的所有字句
撤銷有關的放棄事項。"。

代以
(6) 附表 3 '第 1 (2)(c)段一一

“開支。"。
廢除第(x)小分節。

(13) 附表 3 ，第 8(1 )(c)段一一
(7) 附表 3 '第 1(2)(d)段一一

廢除第(i)小分節
廢除

代以
“及代墊付費用"。

“ (i) 獲彌償保障者與彌償公司就開乎某項申索如在應否
(8) 附表 3 '第 2(2)段，英文文本 爭辯、抗辯、和解或其他方面出現分歧或爭議，貝U

廢除 申索委員會須將該項分歧或爭議轉介由獲彌償保障

區已pu中Qse 者與彌償公司共同協定委任的或(在協定遠不成的情

況下)由律師會會長委任的大律師，由該大律師決定
代以 有關申索應否爭辯、抗辯、和解或作其他處理，而

'pu叩oses" 。 在委聘該大律師時須委託他以書面注明他是杏大致

(9) 附衰 3 '第 4 段一一 上認同彌償公司的意見。"。

廢除 (14) 附表 3 '第 8(1)(c)(iii) 、 (iv) 、 (v) 、 (vii) 、 (viii) 、 (xii)及(xv)

"在任何"
段一一

廢除
代以

所有“資深大律師"
“就任何" , 

代以
(10) 附表)，第 6 段

“大律師"。
廢除第(2)節。

(15) 附表 3 '在第 8(1)(c)段之後一一
(1 1) 附表 3 '第 7(1)段一一

加入
廢除

“ (d) 在不違反(c)分節的情況下，彌償公司有酌情權可隨
“ 1 (c)(vii)" 時以獲彌償保障者的名義接手處理任何申索的抗辯

代以 或和解，包括獲彌償保障者根據任何保險人所發出

“ 1 (2)(c)(vii)" 。 的保險而可能有權獲得局部彌償的任何申索，以及

若沒有第 2(2)或 3(1)你)或(2)(b)段的話便會歸屬本規
(12) 附表 3 '第 8(1)(a)段】一一 則所訂的彌償範圍內的申索，而獲彌償保障者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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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向彌償公司及委員會律師提供一切合理的協助，

並對任何申素的和解或抗辯予以合作。"。

(16) 附表 3 '第 8(2)段一一

廢除

“須促致"

代以

“須

(17) 附表 3 '第 8(2)(b)段一一

廢除

“的通知。"

代以

“的通知;及"。

(18) 附表 3 '在第 8(2)制段之後一一

加入
“ (c) 任何獲彌償保障者在彌償時段內得悉的任何可能會

(不論是在彌償時段內或以後)引起任何上述申索的情

況。

(1月附表 3 '第 8 段一一一

廢除第σ)節，

(20) 附表 3 '第 8(4)段一一

廢除

“或(3)" 。

(21) 附表 3 '第 8(5)段一一

廢除

"(3)" 

代以

。

' ) 
niv 

( 6 

(2日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

(22) 附表 3 '第 8(10)段，在“申索委員會"之後一一

加入
“或委員會律師"。

(23) 附表 3 '第 8(1 0)(司及(b)段一一­

廢除

“或(3)" 。

σ4) 附表 3 一一

廢除第 9 段

代以

“9. 特別條件

(1) 如有關律師行的主管沒有遵從本規則支付須支付的
任何供款，以致根據第 9 條發出的收據遭拒絕或延

遲發出，但針對獲彌償保障者有申索己提出或已預
示，而若非發生上述沒有遵從的情況，該獲彌償保

障者原本有權就該項申索獲提供彌償，貝U彌償公司

須提供(以第 2 及 3 段所規定的款額為上限)有關的付

款，以償付或以助償付該項申索、申索人的訟費及
有關連訟費，或使獲彌償保障者有能力償付該等項

目。

(2) 有關律師行的每名主管須在被要求時，全部或局部
向彌償公司償還彌償公司所要求償還的上述付款，

以及按附表 1 第 5(3)段所計算的利息。根據第(1)節
獲如此彌償的律師行的每名主管有共同及各別的法
律責任向彌償公司負起有關的償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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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6年月 日批;住。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於 2016年月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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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本規則主要是要強化{律師(專業彌償)規則H第 159 章，附屬

法例M)( (1=，窟輝'f{fj))的木同方面，包括一一

(吋 澄清執業律師的業務包括出任任何形式的另類爭端

排解程序中的中立方、中國委託公證人或婚姻監禮

人;
(b) 訂明對獲彌償保障者與香港律師彌償基金有限公司

(即管理彌償基金的公司)(公司之間的爭端進行調解

的仲裁程序，和(主體規則〉附表 3 第 8(l)(c)段所
述的轉介大律師程序是兩種不同司的程序，

(c) 澄清公司有酌情權去委任一間不在香港律師會理事
會所委任的委員會內的律師行代表獲彌償保障者行

事;

(d) 規定根據〈主體規則}第 4 條須作出的供款如逾期

未付，便須支付利息，

(e) 撤除律師行沒有支付須付的供款期間引致的損失向
律師行作出彌償的限制;及

的授權申索委員會根據{主體規則} ，除可行使權力

對有關的申索進行和解和抗辯外，也可將任何在公

司與獲彌償保障者之間涉及申索的處理問題的爭議
(不止是與和解有關的爭論)轉介給大律師裁斷 G

2 本規則同時作出其他雜項修訂，以對{主體規則}進行更新。



(2日 16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第叫車

(2016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由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第 73 條在終

審法院首府法官事先批准下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則自 (2016 年律師(專業彌償)(修訂)規則〉開始實施的日
期起實施曰

2. 修訂{律師執業規則}

(律師執業規則H第 159 章，附屬法例H)現予修訂，修訂方

式列於第 3 條。

3. 修訂第 2B 條(簧頭)

第 2B(3)(d)(iii)條，中文文本一一

廢除

“中國委任的見證人員"

代以

“中國委託公證人"。

於 2016 年 月 日批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口16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2 

於 2016 年 月 日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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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

本規則旨在對{律師執業規則H第 159 章，附屬法例 H)第 2B
條的中文文本，作出文本修訂。




